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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由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晚近以来特朗
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转变，因此，关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否衰落、其所面临的危机与未
来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这种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则是
根植于美国外交实践和大战略思想中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思想”（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虽然自
由国际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争论的焦点，但这种目前被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
研究者所热议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或者说是作为美国外交思想和外交
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国际主义，即它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
为对立面而存在的，并且以美国会使用武力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为前提，以保持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与
多边合作为途径，通过在国际社会中力图推广民主、自由市场、国际制度等目标，实现美国对于世界的
领导［斯蒂芬·肖登、海伦·米尔纳、达斯汀·廷利：“坚守中心：自由国际主义的幸存”（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ｈａｕｄｏｉｎ，Ｈｅｌｅｎ　Ｖ．Ｍｉｌｎｅｒ，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Ｈ．Ｔｉｎｇｌｅｙ，“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ｓ：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ｕｒｖｉｖｅｓ”），《国际安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第３５卷第１期（２０１０年夏），第７５～９４页］。这种关
于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或非历史的，它所存在的历史场景更多地指向冷战结束
后的３０年。即使如约翰·伊肯伯里将自由国际主义的内涵划分为威尔逊时期、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
束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约翰·伊肯伯里：“自由国际主义３．０版：美国与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３．０：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
ｄｅｒ”），《政治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第７卷第１期（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７１～８７页］，自由国际
主义思想的历史仍然被局限于美国正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主角的短短一百年。这种对于自由国际主
义思想历史的解读，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关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史的理解。如果要对目前国际关系
理论和外交政策实践所惯用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进行彻底历史化的理解，那么有且仅有一种认识的
途径，即重新回到国际关系思想史之中，以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更广义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视域，
梳理当前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根基与历史发展脉络。

一　国际关系理论史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学科史与理论史的叙事框架中，“自由主义”始终是在以与“他者”的对照中存
在的；同时，正如迈克尔·多尔所言，“不存在对自由主义的权威描述”［迈克尔·多尔：“自由主义与世
界政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美国政治科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第８０卷第４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１１５１～１１６９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
关系学科成立伊始，带有明显自由主义思想（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对国际政治的
规范性思考，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而被它的批判者、作为现实主义
代表的爱德华·卡尔批判式地命名为“理想主义”或者“乌托邦主义”。在此之后，随着“大辩论”式的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框架成为主流，以及“范式”概念被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史之中，最终形成了一种和现
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建构主义等作为“他者”的理论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基
欧汉从国际关系角度对自由主义思想流派作了归纳，认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一的自由主义，至
少是在行为体（关注国家还是同时关注私人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本体论（体系与个人的优先性）、

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利益）、国际社会史观（是不是进步的以及这种进步是一种累
积式的还是革命式的）等层面，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得以形成的（罗伯特·基欧汉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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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１～８７
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由主义既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亦是一个理论谱系，任何有关其核心内容
的论述都会遇到争论的问题，而只有在与谱系之外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对照
中，复数的“自由主义”才能显得更为一致。然而，这种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简单而草率地理解和使
用“自由主义”概念的做法，一方面导致国际关系学中“自由主义”概念的界定模糊及其名称的滥用；另
一方面也使国际关系学者难以真正触碰到自由主义思想内部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思考细节，从而使
得一些思想在理论的抽象和概括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过滤。

针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国际关系学者尝试将其进行类型化的概括，
从而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类型的不同归纳。例如，围绕着现代化进程与国际变迁问题，查切·马克和马
修·理查德将自由主义区分为倾向于讨论如何增进共同利益的共和自由主义和相互依赖自由主义，
以及倾向于讨论如何促进合作的认知自由主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社会自由主义（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ｂ－
ｅｒａｌｉｓｍ）和制度自由主义［扎克·马克、马修·理查德：“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相同与相异的线索”
（Ｚａｃｈｅｒ　Ｗ．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ｗ　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ｒｅａｄｓ，Ｄｉｖｅｒ－
ｇｅｎｔ　Ｓｔｒａｎｄｓ”），查尔斯·Ｗ．凯格里编著：《国际关系理论之争：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Ｋｅｇｌｅｙ，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纽约：圣马丁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０～１３７页］。莫拉维茨则将自由主义区分为基于社
会认同和合法社会秩序的理念自由主义、基于经济资产与跨界交往的商业自由主义以及基于国内政
治代表和寻租问题而展开的共和自由主义三种类型［莫拉维茨：“认真对待偏好：国际政治的自由理
论”（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Ｔ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国际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第５１卷第４期（１９９７年秋），第５１３～５５３页］。再
如，罗伯特·基欧汉将整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
义三种类型，并提出了作为商业自由主义和调节自由主义结合体的所谓“复杂自由主义”（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
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在上述类型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滋养下，国际关系理论史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阵营和范式得
以不断发展壮大。在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于当前国际关系学者耳熟能详
甚至奉为圭臬的跨国主义、功能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宏大理论，以及跨国民主论、相互依赖论、
一体化理论、国际机制论、全球治理论、民主和平论等中层理论。

如果我们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更为深刻的哲学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自由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那么就不难发现其与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主义及其国际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变体（即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调
节自由主义）都可以在伊曼纽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找到踪迹（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
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８８页）。康德国际思想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的便是冷战结
束后兴起的民主和平论。甚至可以说，以约翰·奥尼尔、迈克尔·多伊尔等为代表的民主和平论者的
民主和平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自由主义哲学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式解释的产物［迈克尔·多伊
尔：《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对外事务》（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Ｄｏｙｌｅ，“Ｋａｎｔ，Ｌｉｂ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
ｆａｉｒｓ”），《哲学与公共事务》（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第１２卷第３期（１９８３年夏），第２０５～２３５
页；约翰·奥尼尔、布鲁斯·罗塞特：“康德和平：民主的和平利益、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Ｔｈｅ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８８５—１９９２”），《世界政治》《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第５２卷第１期（１９９９
年１０月），第１～３７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而使得康德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成为国际思想史
研究中的显学之时，晚近亦出现了对康德国际思想的批判，将其与反自由主义的卡尔·施密特进行比
较，甚至将康德的国际思想纳入政治神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性研究。可见，面对同
一个康德，围绕其思想是否属于自由主义的问题却有着多元的解读。这既反映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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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提示我们，超越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主流理论和理论史叙事框架的时尚紧身衣，重新回到
国际思想史的经典文本、思想家及思想史自身的脉络之中，对于理解国际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
价值。

二　国际思想史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

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整个国际思想史研究议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几部极其重要的国际思想
史通史类教材、专著和文选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篇幅和思想家的数量上都与现实
主义国际思想不分伯仲。

在克里斯·布朗等人编写的《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从古希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本》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ｏｗｎ　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一书中，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家及其文本散见
于国际法传统、启蒙运动和国际社会与工业社会三个主题之下。第一，在国际法传统中，自由主义国
际思想的代表有：胡果·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塞缪尔·普芬道夫《人与公民的义务》、塞缪
尔·雷切尔《论万国公法》、克里斯蒂安·冯·伍尔夫《以科学方法论万国公法》、爱默瑞西·德·瓦特
尔《国家法》。第二，启蒙运动时代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兴盛，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家和思想文本，例
如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欧洲永久和平方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大卫·休谟《论均势》、卢梭《论
战争》《欧洲永久和平方案摘评》、康德《永久和平论》《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等。第三，针对工业社会的
到来而进行的国际关系问题思考，亦是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针对早期全球化、国家
间贸易的国际政治影响的理论思考，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
初包括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理查德·科布登的政治学笔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及约瑟夫·熊彼特《帝国主义社会学》等在内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
经典著作。

肯尼思·Ｗ．汤普森、戴维·鲍彻、麦克尔·多伊尔等学者亦在其通史类国际思想史著述中对自
由主义国际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进行了梳理与评述。肯尼思·Ｗ．汤普森按时间顺序列举了从古希
腊时代到１９世纪的１６位政治思想家，寻找其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以及这些政治思想对当代国
际关系学的深刻影响。这些伟大思想家被汤普森列为“国际思想之父”，其中包括格劳秀斯、洛克、斯
密、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政治思想家（肯尼思·Ｗ．汤普森著，谢峰译：《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
论的遗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戴维·鲍彻的国际思想通史著作《国际关系的政治理
论：从 修 昔 底 德 至 今》（Ｄａｖｉｄ　Ｂｏｕｃｈ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则从经验主义、普遍道德秩序和历史理
性三个主题出发，梳理了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国际政治思想，并将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归入“国际与世界
社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普遍道德秩序之中。麦克尔·多伊尔在《战争与和
平之道：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Ｄｏｙｌｅ，Ｗａｙ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Ｒｅａｌｉｓｍ，Ｌｉｂ－
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纽约：诺顿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一书中，重点论述了自由主义国际思想范畴下
的约翰·洛克和边沁的权利、利益与制度思想，亚当·斯密与熊彼特的商业和平主义，以及康德的国
际主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中被忽视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国际思想史
研究中被重新挖掘和重视，进而展现了自由主义思想内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例如，戴维·克林顿在
《托克维尔、利珀和白哲特：自由主义面对世界》（Ｄａｖｉｄ　Ｃｌｉｎｔｏｎ，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Ｌｉｅｂｅｒ，ａｎｄ　Ｂａｇｅｈｏ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罕德米尔：帕尔格雷夫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中，反思了１９世纪不
同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处理世界与国际关系问题中的张力。卢西恩·阿什沃思则将注意力放到了１９
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代表了初次尝试对全球治理问题制定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的诺曼·安吉尔、将
左翼自由主义的功能性政府理念应用于全球治理的大卫·米特兰尼两位思想家身上，通过阐释作为

２０世纪初期关于国际事务的自由主义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回答了１９世纪初期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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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指出国际关系学科产生的根源在于改革国际事务的自由主义尝试，而不是所谓永恒的现实主义真
理的产物［卢西恩·阿什沃思：《创制国际研究：安吉尔、米特兰尼与自由传统》（Ｌｕｃｉａ　Ｍ．Ａｓｈｗｏｒｔｈ，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ｇｅｌｌ，Ｍｉｔｒ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奥尔德肖特：阿什盖
特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帕尔·哈马尔伦选取了横跨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三位自由主义思想家———
理查德·科布登、大卫·米特兰尼和大前研一———的国际思想，指出自由国际主义内部关于国家衰亡
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帕尔·哈马尔伦：《自由国际主义和国家的衰落：科布登、米特兰尼与大前研一》
（Ｐｅｒ　Ａ．Ｈａｍｍａｒｌｕｎｄ，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Ｃｏｂｄｅｎ，Ｄａｖｉｄ　Ｍｉｔｒａｎｙ，ａｎｄ　Ｋｅｎｉｃｈｉ　Ｏｈｍａｅ），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埃德温·范·德哈尔以对人类理性的信念程度和个人生活中政府角色的大小为标准，将自由主义划
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从而将霍布斯、康德、边沁、密尔的自由主义国
际思想和休谟、斯密、米塞斯、哈耶克（四位在国际关系学中长期未得到重视的伟大哲学家或政治经济
学家）进行了区分，并强调后者指向的是英国学派所谓三大传统框架中的格劳秀斯传统［埃德温·范
德哈尔：《古典自由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休谟、斯密、米塞斯及哈耶克》（Ｅｄｗｉｎ　ｖａｎ　ｄｅ　Ｈａａｒ，Ｃｌａｓｓｉ－
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Ｈｕｍｅ，Ｓｍｉｔｈ，Ｍｉｓｅｓ，ａｎｄ　Ｈａｙｅｋ），纽约：帕尔
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实际上，纵观近代国际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
了至少从１７世纪至今近四百年的发展演变。１７、１８世纪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主要围绕着三大主题：
一是讨论超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的形式，其重点是国家内部宪制与对外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讨
论市场促进和平的潜在效果；三是阐发国家间的美德理想与国际舆论的国际政治影响。对上述问题
的论述，如德国思想史家汉斯·约阿斯和沃尔夫冈·克内布尔所言，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的自由主义国
际思想至少形成了以下三种理论立场：第一，以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共和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第二，
以边沁为代表的强调利益追逐在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念立场；
第三，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代表的对国际政治的新罗马式理解（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
内布尔著，张志超译：《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７、

７８页）。可以说，从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形成之初，便没有一个单数形式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
作为一种思想谱系而存在的。

１７世纪与１８世纪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内部不同的国际思想谱系，在１９世纪之后的两百年中亦
发生了变化与重组，一些思想被奉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圭臬，而另外一些则逐渐被边缘化并消失在历史
的话语之中。正如哈特穆特·贝尔在《国际政治理论史：国际本体论》（Ｈａｒｔｍｕｔ　Ｂｅｈ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一书中指出的，伴随着以黑格尔式的国际法理解、民族的历史编纂学和以地缘政治学为代
表的国家利益哲学的兴起，国际思想在１９世纪出现了从普遍主义向特殊主义的过渡，而实际上２０世
纪初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便是特殊主义胜利的产物。而在１９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从古希
腊、古罗马哲学，到基督教哲学，再到近代早期和启蒙运动哲学，普遍主义本体论占据了整个国际政治
思想史，并体现在种族普遍主义（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普遍人权与正义战争和早期近代政治理论中
的普遍主义框架等具体内容上，而这种普遍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思想中的格劳秀斯传统和康德世界
主义联系紧密。

在１８世纪向１９世纪的过渡以及“漫长的１９世纪”之中，自由主义国际思想至少经历了以下两个
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政治与社会革命的不断推进，在西欧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
变化的背景之下，自由主义关于国家间战争的思索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１９世纪之前，充斥在
自由主义思想之中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直带有很强烈的贵族气质和尚武精神；但是，在１９世纪之后，
自由主义思想家却确立了尚武社会与工商业社会的二分法（例如贡斯当），并开始以社会结构或社会
学的方式理解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例如托克维尔、孔多塞、孔德、斯宾塞等）。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列
强对世界殖民地的进一步拓展与争夺，帝国主义成为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由此，谁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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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与谁的“国际”的问题应运而生。在１８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不论是亚当·斯密、边沁、卢梭
还是康德，都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欧洲人及其征服行为，使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启蒙哲学的一个基本特
征。到了１９世纪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托克维尔对殖民地阿尔
及利亚的思考，或者詹姆斯·密尔与约翰·密尔的国际间等级划分———开始与帝国主义结合，自由命
题开始被赋予国内和国际、文明和野蛮对立的范畴，即普遍地接受并宣扬一种以落后“野蛮”与进步
“文明”二分法为基础的文明国家观，认为自由不适用于野蛮民族，并据此倾向于和支持帝国主义政策
和殖民统治现实，进而为帝国在殖民地发挥缔造和平之功能论证合法性。事实上，文明与野蛮（他者）
的边界在之后的一百余年中继续游走，自由主义关于谁之“自由”与谁的“国际”的认识始终在变化。

三　政治思想史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

在政治思想家的论述中，往往无所谓国内与国际的划分，国际政治思想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思想论
述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只是大多散见于小册子、书信、文集甚至日记等被“边缘化”的文本之中。然
而，对于政治思想史学者而言，他们多半会忽视政治思想家主题的国际面向。这种现象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变化，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国际”转向（大卫·阿米蒂奇著，陈茂华译：《现代
国际思想的根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页）。实际上，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Ｗ．汤
普森很早便强调，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似的领域，即使这种关联在很多时候被认为
是微不足道的、脆弱的或模糊的（肯尼思·Ｗ．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第１０～２６
页）。

一方面，对于理解某位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而言，其关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不同领域的论
述，或多或少有着某种相似性或者相互间影响。因此，若要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就
不能完全脱离另一个领域。例如，以扩大社会中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
社会中同样强调人性的作用；将国内层面的古典人权观念、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运用到国际层面，
并为正义战争留下空间；将有限政府理论运用到国际层面，发展出不同于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国际
社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理解，以及当代欧洲整合的实践；法治观念在国际社会同样被强调，从
而形成自由主义重视国际法的传统；将追求资本主义自由支配和限制国家影响的国内“自发秩序”的
信条扩展到国际，并表现为权力均衡、贸易和平与国家间的资本主义（而非国际发展援助）的自发秩序
理念（埃德温·范德哈尔：《古典自由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休谟、斯密、米塞斯及哈耶克》，第１２６～１３９
页）。

又如，如果不能从国内政治思想论述中认识到孟德斯鸠并不是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而是一个“从贵族式的自由观出发来反对君主绝对专制”的思想家，在其关于权力分立和共和社会形
式的探讨中，公共美德原则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孟德斯鸠在国际政治
思想论述中，并没有像１８世纪晚期和１９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那样，将商业的文明开化作用和对国家
间和平的促进作用这一命题发挥到极致，而是将商业与和平放置于共和制的“美德”语境之下加以讨
论。

再如，同样是回顾欧洲外交政策中的均势思想与论述国家军事战略，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
卫·休谟并没有像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家那样，将均势外交政策本身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更多地从内政
和外交的互动关系入手，通过历史证明，对动用武力工具的大君主国而言，迟早要面临政治上的衰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休谟仍然遵循“公民人文主义”（ｃｉｖｉｃ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传统，坚持认为国际关系中的
均势政策和强权政治必须时刻反映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如果国际思想史学者不能将国内政治与国
际政治两个层面打通，便很难理解和比较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休谟和现实主义国际思想家之
间均势思想的异同。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在论述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问题时，也确实存在着某种
理论内部的不自洽和不可兼容。中国学者赵汀阳曾指出，西方政治哲学由于不包含世界政治哲学，因
此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无论是在洛克、康德，还是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政治制度设计中，都没有

·７１·



考虑到“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充满整个可能的政治空间的普遍有效性和通达每个可能的政
治层次的完全传递性”（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３页）这一政治形而上学问题，亦即政治思想只在国内政治问题范围内部分有效，而在国际或
世界政治问题范围内则失效的现象。对此，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有必要在研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家的过程中，重视他们思想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国际政治这部分思想内容，进而更全面地认识近代自由
主义思想。同时，对于国际思想史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只有打通国内与国际两个思想部分，才能更
深刻地理解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发生的根基与土壤，从而形成对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历史理解，而不至
于使“自由主义国际思想”或“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始终处于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认知之中。

四　结　　语

当今世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根基面临着实践与现实的巨大挑
战。冷战结束不久时自由国际主义的那种乐观和自信早已不见，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世界政治问
题中的有效性的理论困惑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而如果从国际思想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下自由国际
主义的危机，可能会少一些惊慌失措，至少不会大惊小怪，因为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内在的问题使得其
在历史上始终处在矛盾重重与危机四伏之中。

在历史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１９世纪是自由主义的世纪。但是，也正是在１９世纪，自由主义国
际思想中的诸多机制失灵了。除了对跨国舆论还抱有一些希望之外，帝国主义国家间基于经济利益
而进行的殖民扩张与战争，使得自由主义的贸易和平论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随着２０世纪上半叶世
界范围内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作为保证世界和平根基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则更是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

在理论的自身建构上，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始终处于理论内部相互抵牾与消解的境地。近代自由
主义思想家霍布斯，在国际政治思想领域，被后世树立为近代自由主义对立面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他
所谈到的个人之间的和国家之间的两个“自然状态”，前者的解决之道———建立强大的集权国家———
得到了思想史家的足够重视，而后者的问题却因前者的解决而更加严重。因为，霍布斯所偏爱的摆脱
社会内部“自然状态”的办法，恰恰导致了国家间的“自然状态”。霍布斯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却并
不总是前后一贯，以至于最后只能采取轻描淡写的策略（即认为国家间的“自然状态”没有社会内“自
然状态”那样悲惨），或者将避免国际安全困境的方式引向国家间威慑力的均衡之道。

在卢梭与康德等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自由主义国际思想表现出更强烈地将国内体
制与国际秩序一并考虑的愿望，以及相伴而来的更大程度的无能为力。阿斯巴赫曾指出，关于国家间
和平的建成问题，卢梭的著作仅仅提供了一种无计可施的绝境，即认为彻底摆脱国家间的“自然状态”
是不现实的；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和国彼此共存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相对和平的状态。与卢梭小共
同体方案相对立的，则是圣皮埃尔在１７１３年发表的《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中所勾画的一个尽可能覆盖
所有基督教主权国家的，由签署条款的主权构成的持续的、永久的联邦，以期实现欧洲不可动摇之和
平。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之集大成者康德，虽然同样向往一个各国联合意义的国际联盟
（Ｖｌｋｅｒｂｕｎｄ），但他同样意识到了统一的世界国家（Ｗｅｌｔｓｔａａｔ）之专制危险。因此，康德关于各国间
采取什么形式的关系，以及对在多大程度上的国家间联合问题的回答，和两百年后欧洲一体化的探索
性实践一样，始终并且必然会处在不断的摇摆与变化之中。或许我们只有回到康德的《以世界公民为
目的的普遍历史观念》（１７８４年）、《永久和平论》（１７９５年）、《道德形而上学》（１７９７年）等具体的文本
中，才能真正体会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康德面对国际政治与世界问题的困惑；而这种理解与同情，
亦正是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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